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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政策迷航 十二年國教航向何方？ 

    自從民國 100年馬總統宣示要在 103年實施十二年國教以來，社會越來越感

覺這是一場資源重新分配的大賭博。近三個月以來，立法院及輿論也對「錢進私

校、不給規範」批評愈來愈激烈，然而教育部對於「私校公共化」仍停留在理念

層次，令人好奇。為何對私校的政策竟可以失衡到常人難以理解，全國教師工會

總聯合會今天與立委共同召開記者會，披露一連串匪夷所思的施政疑點(如附件

一)，要求教育部向人民清楚說明：為何十二年國教非要這樣做不可？ 

    全教總發現，教育部近年來幾乎是一面倒的掩護私校，且不分品質良窳，既

否認退場也不提專案查察，整個教育部是結構性的對私校管理鬆綁、放水，不僅

社會譁然，有品質的私校對此也感到不解。 

一、 無條件、不排富全額補助學費 

民國 96年規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是補助弱勢學費，重點是對經濟弱勢

子女，就讀於非自願就讀之私立學校給予學費差短補助，但到了 100年版，

學費補助變成不管家庭經濟能力，也不管是否為自願入學，大開善門的結

果，光以 103年為準，較 83年以前對私校學費補助多出 198億(如附件二，

另增加對公校補助 48 億學費)，教育經費受到嚴重排擠，也超過去年底教

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修法提昇 200 億的額度。這樣的措施只會改變入學選

擇，不能增加校園進修及設備改善、活動費用，十二年國教變成發錢活動。

而且認證高中質優質化更是先設定 80%目標，評鑑時放水，幾乎校校有獎，

通通補助，私校比例不降反增，增加公帑支出。 

簡單的說，教育部在高中職完全以教育劵概念規劃，卻未記取美國局部地

區實施教育劵後的負面效應(造成階級隔離效果)，更罔顧學費補助將使私

立高中職定位改變，變成半公營半民營的機構，教育部又不參考公股持股

的概念，不願仿國外例子，修私校法調整董事會結構，讓私校只繼續凸顯

自主性，忽略公共性。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frm=1&source=web&cd=1&ved=0CFIQFjAA&url=http%3A%2F%2Fndltd.ncl.edu.tw%2Fcgi-bin%2Fgs32%2Fgsweb.cgi%3Fo%3Ddnclcdr%26s%3D%2522%25E7%258F%25BE%25E5%25A0%25B4%25E6%2596%25BD%25E5%25B7%25A5%25E5%2593%2581%25E8%25B3%25AA%25E8%2589%25AF%25E7%25AA%25B3%25E5%25B0%258D%25E9%258B%25BC%25E7%25AD%258B%25E6%25B7%25B7%25E5%2587%259D%25E5%259C%259F%25E7%25B5%2590%25E6%25A7%258B%25E8%25A8%25AD%25E8%25A8%2588%25E8%2590%25BD%25E5%25AF%25A6%25E6%2580%25A7%25E4%25B9%258B%25E7%25A0%2594%25E7%25A9%25B6%2522.ti.%26searchmode%3Dbasic&ei=mCzMT4CcKe_EmQXyqensDg&usg=AFQjCNH8IK_oPATxgiDNBD8oNKnx_OGabQ&sig2=dg6y5w9ylXifPhENP9NZ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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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縱容私立國中考試挑人，並用直升當免試 

私校國中部招生原本依私校法 38條，其招生辦法由主管機關逐年核備，但

近年來，「抽籤制」漸不被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採用，反而默許以各種名目進

行測驗，並直接告訴考生是否錄取。許多私校運用「十二年國教的政策內

涵具有不確定性」、「家長對稀有子女的過度期待」，加上「國中招生得以測

驗篩選」便奮力衝刺，教育部、教育局處充耳不聞，就讀私立國中十中取

一，再加上教育部對於容許高比率直升充當免試始終不放棄，私校所謂六

年一貫班便順勢而起。 

以臺南市為例：今年德光中學辦理的國中部入學考試成績通知單直接以學

生考試成績排名並指明是否錄取；港明高中則以林廣文教基金會為名辦理

小六學生的學藝競賽並標示測驗結果的 PR值對小六學生排名；黎明中學與

昭明國中也以學藝競賽為名行考試招生之實。更有甚者，臺南市某些國小

更在校務公告或榮譽榜上直接言明錄取的學校與學生姓名。這些做法不啻

助長私校以升學掛帥做為教育唯一的目標，也是對十二年國教政策保障學

生多元與適性學習發展的一大諷刺。 

國民教育階段為義務教育，事實上教育主管機關卻縱容篩選入學，以測驗

成績和私立國中收費當門檻，國中畢業又可拿著政府的紅包直升，門閥主

義落實於私校經營十分徹底。(見附件三) 

 

三、 教育官員轉進私校，默許公校校長被挖角 

教育部近年來高層官員退休後轉任私校主管有如過江之鯽(見附件四)，幾

乎遍及教育部重要職務，除了有利益迴避的疑慮外，外界又有雙薪、充當

門神等批判。在德國，自「公務人員照顧法」第 53條以下，對此都有減發

月退休金的明確規範，我國至今不肯修法。地方教育局處首長看中央官員

如此，也有樣學樣，以中部地區風氣最盛，中市教育局長、副局長退休後

都轉任私立高中校長。而知名公立高中校長在盛年之際，被挖角到私校，

形成假退休、真轉任，教育部也毫無修法減發退休金的打算，尤其在私立

高中職全額接受政府補助學費以後，性質已形同半公營半民營，竟還讓遊

走其間的人領全額退休金，教育部如何對得起人民。 

全教總支持公私人力適度交流，也認為退休人力再運用不是壞事，但強力

主張對於退休轉任後工作所得超過在職薪資六成以上者，應自 103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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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給予停發非自繳退休金之限制。在此同時，教育官員對於自身退休後之

兼職，應以部份時間為限，以免上行下效。立法院也應立即啟動一波修法，

使公部門人力退休轉任私部門有所規範。 

四、 袒護超高招生名額不降，不管教職員薪資待遇保障 

如果教育部力挺私校經營的同時，能同時要求私校對教師的勞動條件給予

應有照顧，則至少是一個相對平衡的施政，然而教育部近日函釋，竟以教

師法立法前(84 年)，一個 82 年的舊函釋來放任私校，愛怎麼給薪就怎麼

給薪，一切和教育部無關(見附件五)。事實上教育部長期核定私校高額招

生：高中部 47 人一班，高職類科 50 人一班，長期以來已成為私校工作者

沉重的負荷，所有私校教師不能期待降低班級人數，不能期待調整學費，

不能期待官方介入薪資標準，只好拼命賺第八節及夜自習鐘點費，人人疲

倦撐持。在新實施的退撫新制中，部份學校更公然以兩套數字糊弄教師，

提撥退撫用正常值，發薪水就打八折，明目張膽偽造文書。 

教育部對於私校教職員的養老給付年金化近年來被動以對，不只全由銓敘

部規劃，對於和勞保、國民年金保險給付衡平不敢主張；對於官方版公保

法史無前例的要求退休後補扣保費也未能堅持反對；對於私校教師無生育

給付，教育部雖支持，但銓敘部竟不願採納，在在證明官方總是遺忘私校

教師，他們不僅是年金孤兒，更是生育給付的棄兒(勞保有生育給付，公教

人員有生育補助)，教育部力挺私校，卻不對私校要求付出正常社會成本，

不用心為私校教師建立完整社福制度。 

五、 修法改變教評會，完全取消非董事席次保障 

對於教師法中，原規定私校教評會中未兼董事之教師應佔二分之一以上，

多年來私校董事會對此一直耿耿於懷，認為是不利資方聘免教師的絆腳

石。歷年來修法版本有各種比例的調整建議，唯獨近三年來，教育部的修

法主張急轉彎，改為全部取消非董事教師之席次保障，至今年三月二十八

日教育部討論會中依然堅持該條文(見附件六)。查憲法第 165條規定：「國

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

高其待遇。」 

落實在其任用保障上，至少不能讓私校老師成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動

輒得咎的勞動者。私校經營者希望完全企業化，完全落實主管意志，教育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                                                         
                                                會址：台北市民權西路 27 號 2 樓         TEL：02-2585-7528 

NFTU                                           網址：www.nftu.org.tw                FAX：02-2585-7559 

部的修法完全向資方呼應傾斜，失去保障私校教師的用心，也令私校工作

者難以在專業自主上做太多堅持。 

當私立高中職接受完全的學費補助，私校經營者得到更多的助力與便利，

連用人都大開生殺便門時，私校教師在工作權的保障卻即將一落千丈，教

育部的平衡作為在哪裡？ 

六、 統合視導略過私校，對教學不正常通通放水 

當多數公立國中接受教育部規範，國三模擬考縮減至每學年四次時，許多

私立國中自去年暑假到今年五月，就自行增加了六次以上的模擬考，次數

之頻繁已嚴重影響學生依九年一貫課綱應有之學習權益(見附件七)，但教

育部未曾全面查察，放棄對私校的監督權。在教育部統合視導中，對於教

學正常化只靠紙上作業，以致私立國中加課借課走火入魔無人要管、管教

過當無人要管，教師專長不符無人要管，私立國中變成國法排除適用之地，

變成台灣島中的教育租界。部分私校一再強調嚴管勤教，將學校當補習班

經營，日夜趕課，進度超前，難度超越課綱，混淆惡補與教育，教育部近

三年來從不糾正，從不監督，從不披露，簡直變相鼓勵家長去認同，國教

史上，從未有如此「盛況」。 

結論： 

     這波政策傾斜不是單一偶然，更不是一日、不是一人造成，全教總要求教

育部不能在口中喃喃「私校公共化」，卻在作法上完全悖離。我們認同私人興學

的空間必須維護，也體會教育選擇權應予落實，然而當局實施選擇性的齊頭平

等，在學費上毫無設限的免費，不僅大大增加政府支出，該退場的未能退場，影

響教育經費的效能，也不符民眾的期待。對於私校內部的法治及外部的公共性更

缺乏平衡作法，對於受雇者權益也未予以提攜保障，這樣傾斜的施政絕無僅有，

我們預言：必然失盡人心。自去年 11 月以來，本會以記者會、行文、提供立委

諮詢、會議建言等多種方式，仍無法明顯改變教育部的作為，我們呼籲社會大眾，

共同監督教育行政單位，唾棄假公平、真輸送(利益)的失衡的亂政。 

 

新聞聯絡人：秘書長吳忠泰 0928-144881、文宣部主任羅德水 0917-817123 


